
1.招标条件
高新区茗莲新村三期项目已由宁波国家高新区经济发展

局以甬高新经[2017]33 号、甬高新经[2017]120 号文件批准建
设，招标人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中
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高新区财政安排，项
目出资比例为100%。目前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工程桩桩基检测工程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高新区贵驷街道，北临规划河，西临规划河，南

临镇骆路，东临耕渔北路
建设规模：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3403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约 97487.08 平方米，其中一条区间道路全长约 180 米，宽度为
20米

投资规模：约57713万
招标范围：高新区茗莲新村三期项目工程桩桩基静荷载试

验（含抗拔及抗压），实际检测时具体以施工图蓝图和招标人确
认为准，按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检测

招标控制价：758250元
成果要求：按时完成并提交桩基检测技术成果，达到设计

及相关规范要求且满足备案要求
时间要求：桩基方法及荷载达到规范及设计要求，正式工

作开始15天内检测报告交付建设单位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且具备:

（1）省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地基基础检
测资质(且其业务范围包括招标范围里的各检测项)，并在其他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检测能力；

（2）省级及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的计量认证证书
（须与投标项目检测内容、企业资质范围相对应）；

（3）投标人须在宁波国家高新区建筑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
考核合格（详见宁波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环境保护局）网站
http://www.nbhtz.gov.cn/art/2016/11/23/art_82139_2389282.
html）；

3.2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浙江省建设工程检测人员岗
位证书》，专业为建设工程地基基础检测，并具有建筑相关专业
工程师及以上职称证书（未明确单位归属的须提供 2017 年 12
月，2018年1月、2月的社保证明）；

3.3其他要求：
（1）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的相关信息已在宁波市建

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中审核通过，且投
标人在系统中须具有C级及以上信用等级（以开标日所在季度
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2）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
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
被执行人且经检察院查询至投标截止时间无行贿犯罪记录。产
生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
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信息进行查询，若存在失信被执行人信
息或行贿犯罪档案记录的，将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织
招标（失信信息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行贿犯罪记录查询以提交检察院查询的信息为准）；

（4）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申请人已通过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到 2018 年 3

月 27日 16:00（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国家高新区（宁
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专题页面
地址：http://www.nbhtz.gov.cn/col/col84334/index.html），也可
以从高新区门户网站（http://www.nbhtz.gov.cn/）首页底部“高

新区部门网站”下拉列表框选择“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栏目进
入）自行下载招标（资格预审）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
人将不予受理。

4.2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元），售后不退。

4.3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
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http://www.
nbhtz.gov.cn/col/col84334/index.html）或高新区门户网站（http:
//www.nbhtz.gov.cn/）首页底部“高新区部门网站”下拉列表框
选择“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栏目进入）网站发布，不另行提供纸
质版补充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者在
网上购买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详情请
登录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
交 易 中 心 专 题（http://www.nbhtz.gov.cn/col/col84334/index.
html）业务资讯的通知公告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4.5招标文件网上下载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国家高新区
（宁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http://
www.nbhtz.gov.cn/col/col84334/index.html）业务资讯的“资料
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75）。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7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
金额：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收款人：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投标保证金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国家高新区支
行

银行账号：33150198513600000826000047
温馨提示：上述账号仅用于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投

标人汇款成功后可使用已注册交易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保
证金管理系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

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18 年 3 月 27 日 16：00 时（北京时
间，以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银行保函出具时间为准）。咨
询电话：0574-87011318、0574-87011280（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
保险服务中心）；0574-87861127（中国银行）。

注：投标保证金退还及相关事宜详见招标文件“投标人须
知前附表一”。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8

年4月2日9时30分。
6.2 地点为宁波高新区广贤路 997 号（江南路与创苑路交

叉口）行政服务中心南楼3楼307室。
7.招标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新材料科技

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专题页面地址：http://
www.nbhtz.gov.cn/col/col84334/index.html），也可以高新区门
户网站（http://www.nbhtz.gov.cn/）首页底部“高新区部门网
站”下拉列表框选择“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栏目进入）、宁波日
报、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www.nbzgzj.com)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广贤路997号
联系人：俞工
联系电话：0574-87909708
招标代理人：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世纪大道北段555号名汇东方12B楼1401室
联系人：李薇、唐虹波
联系电话：0574-89086898

高新区茗莲新村三期项目工程桩桩基检测工程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北外环快速路高架桥桥面绿化美化综合整治

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8）77号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建设资金
由市、区两级按“五五”比例承担，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江北区，西起高速宁波北出口，东至世纪大道。
项目规模：全长约14.6公里。
项目总投资：约1.7亿元。其中，建安费设计限额14610万元。
设计概算：具体以初步设计批复的设计概算为准，建安费

不得超过限额14610万元。
设计周期：35 日历天，其中方案设计（含深化）10 日历天、

初步（含扩大初步、概算）设计 10 日历天，施工图设计 15 日历
天。施工现场配合服务从工程开工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设计招标范围：北外环快速路高架桥桥面绿化美化综合整

治工程实施性方案设计招标，包括方案设计（含深化）、初步（含
扩大初步、概算）设计、施工图设计及后续服务工作等。

设计质量：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及规程，达到设计任务书
要求的设计深度。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2投标人资质等级：投标人须同时具备①市政行业（桥梁

工程）专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市政行业设计甲级资质）和②风景
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或具备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或具备上述①②资质的联合体。

3.3主设计师资格要求：市政或道桥类专业高级工程师及
以上职称。

3.4其他要求：
（1）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拟派主设

计师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登
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2）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须在宁波市建
筑市场信用信息系统中具有C级及以上设计信用评价等级（以

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的企业设计信用评价等级为准）。
（3）企业注册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已通过浙江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须具备“外省工程勘察设计
企业进浙承接业务备案证书”且截至开标当日仍在有效期内。

（4）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拟派主设计师无
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
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5）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
拟派主设计师经宁波大市范围内人民检察院查询2015年1月1日
至投标截止时间无行贿犯罪记录。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
理人将中标候选人（中标候选人为联合体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
法定代表人、拟派主设计师的相关信息提交检察院查询，如有行
贿犯罪记录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6）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
人、拟派主设计师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
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中标候选人为联合体的，指联合体
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主设计师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
以中标候选人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
cn查询为准），如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
本项目重新招标。

3.6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资格后审合格的投标人均入围
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3.7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应是具备市政行
业（桥梁工程）专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市政行业设计甲级资质的单位。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到 2018 年 4

月 2 日 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

4.2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需办理《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证》，并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购买招标文件，同时在

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4.3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元）。
4.4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

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5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的交

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4.6《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工）。

4.7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8未在网上购买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50000元整(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

人提交)，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式缴纳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温馨提示：此账号仅用于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投标
人汇款成功后可使用已注册交易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保证
金管理系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

形式②：保险保单
保单出具单位：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具体

承办单位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形式③：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银行出具，银行保函需采

用招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
5.2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8 年 4 月 2 日 16:00（北京时

间，以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出具时间为准）。退
还时间详见本章“投标人须知”第 3.6.3 条款（保险保单形式或
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咨询电话：0574－87861127（中国
银行）；0574-87011318、0574-87011280（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
保险服务中心）。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8年4月8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
波市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安排
详见当日公告栏）。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不予受理。

6.3 本项目投标文件包括书面投标文件和电子档投标文
件，各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需同时提交书面投标文件、电
子档投标文件（介质为 U 盘或光盘）并携带单位“电子密钥”

（“CA锁”）（联合体投标的，仅携带联合体牵头人“CA锁”），开
标时，投标人不能提供单位“电子密钥”（“CA锁”）的，其投标将
被拒绝。若投标人开标现场提交的电子档投标文件均无法读
取，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bidding.gov.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联 系 人：陈工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六楼
联 系 人：王皓、俞蒙蒙
电话：87684881、13736140496
传真：0574-87686776

北外环快速路高架桥桥面绿化美化综合整治工程设计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50000

形式

银行
缴纳

收款人

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投
标保证金专户
(工程建设)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技
支行

银行账号

35717130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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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 星期一
海曙 古 林 镇 ：斯 普 泳 池 、海 纳 、杉

杉 、远 东 汽 配 、励 沁 工 贸 、东 方 磁 钢 、汉
方家居、惠乐新材料、鹰达铝电池、欧意
得（8:30-16:00）

3月27日 星期二
海曙 江厦街附近 9：00-16:30），永联

民爆器材（9：30-14:30），鄞州凝杰开关工具
（9：00-14:00），鄞州大皎下严水力发电站
（9：00-16:00）

江北 甬江街道河东村一带（8:30-14:
30）孔浦街道路林村一带（9:00-15:00）

3月28日 星期三
江北 路灯箱变、瓦窑殿一带（8:30-12:

30）居陆余家、庄桥蔬菜办（8:30-13:30），康
立特电子、卡西安尼、博得机械、路灯箱变、
盛正机电、威马电子（8：30-16：00）

3月29日 星期四
海 曙 海 恒 花 园 小 区（9：00- 16:

30），古林镇：陈横楼经合社、捷达、超洲
（8：00-15:30）

3月30日 星期五
海曙 古林镇：董博苑(8：30-16:00)
江北 宏盛玻璃、璟逸安全玻璃、下沈

村经济合作社 2#、天利刀片、丽华机械、晨
阳交通设施、波达仓储、宁兴特钢、吉洋电
器 (8:30-9:00,13:00-13:30 短时停电)；下
沈后房、大立工贸、慈城气动元件厂、前新
宅、上邵家园 1#配电室、上邵家园 2#配电
室、路灯公司、兆松五金厂、堰头邵、高寺头、
牛阿桥、宇洲科技（8:30-13:30）

增加：
3月19日 星期一
杭州湾新区 慈溪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污水泵站）、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慈溪分
公司、慈溪市水利局、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
富民村部分地区、庵东镇人民政府、西一反
水站、杭州湾新区海闻置业、慈溪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12:00-15:15)
3月21日 星期三
杭州湾新区 世亚燃气、佳明鑫珲铜

业、奇胜、美奥专变、金慈路 2 号箱变、赛福
特专变、宁波新宝工业、金慈路(八塘北路
西)、澳鹰数字厨具、新东村部分地区、八塘
江中兴路闸口变、宁波东创置业、铁塔专变、
中大创远精密传动设备、新帆用品 （15：
30-16：30），揽月苑部分地区（8:50-16:30）

3月22日 星期四
杭州湾新区 梦想公寓部分地区（8:

50-16:30）
3月23日 星期五
江北 洪塘加油站,旧宅村 2#,上沈东,

上沈村上沈,上沈村边,周陈村,周陈大严,茅
金闸,后张杜家,后张村,后张晒场,甬北粮食,
洪恩堂,洪恩堂箱变,甬江粮食仓储,送变电,

市政路灯,上沈晒场,振新阀门,艾克姆材料,
压延厂,广和浩具,编织厂,荪公路泵站,科富
家居,洪塘办事处,科升磁业,华凤磁业,公铁
泵站,路灯箱变,绿色学校,荪湖度假1号配电
室 3 号变,荪湖度假 2 号配电室 1 号变,荪湖
度假2号配电室2号变,荪湖度假酒店（8:30-
9:00,13:00-13:30短时停电）

杭州湾新区 贵州建工集团、南京同力
建设集团、卓越光谷置业、江苏省建筑工程
集团、杭州湾新区盈海置业、杭州湾新区驰
海置业、杭州湾新区茂海置业（8:00-10:50）

3月25日 星期日
杭州湾新区 海星村部分地区、神威塑

胶五金厂（08:30-14:30）
取消：
3月23日 星期五
江北 上邵家园 1#配电室、上邵家园

2#配电室、路灯公司、兆松五金厂、堰头邵、
高寺头、牛阿桥（8:30-13:3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计 划 停 电 预 告

遗失北仑海关开具的进

口 关 税 专 用 缴 款 书 号 码 ：

310420181049988689- A01，

金额：17582.26 元，进口增值

税 专 用 缴 款 书 号 码 ：

310420181049988689- L02，

金额：29114.76元，声明作废。

宁波德御联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姓名为蔡同国，身

份 证 号 位

330204194103141019 的 宁 波

市拆迁直接安置住房部分公

房面积租赁合同 （沧海路

635 弄 5 幢 20 号 309 室），声

明作废。 蔡同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 330690691，声明作

废。 李舒菲

遗失建筑施工专业工程师

证书，姓名：周尧，证书号为

1110699，声明作废。龙元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H330469834，声明作废。刘书瑞

遗失一 份 普 惠 制 原 产 地

证 ， 证 书 号

G173800034400148， 声 明 作

废。 宁波萌恒进出口有限公司

遗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 保 险 单 （ 流 水 号 ：

QBBF1700042390 、

QBBF1700185221） 神行车保机

动 车 保 险 单

（CFAA1504904598\CFAA150490

4599\CFAA1504904600）， 声 明

作废。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遗失宁波市梅山美的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蝴蝶海苑 5 幢 203

发票一张，发票号01135598，声

明作废。刘斌磊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龙源照明电器有

限公司江东办事处

遗失启事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永寿发行站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永寿街22——88号号 8787279392279392

白杨发行站白杨发行站 白杨街白杨街2828--11号号 8714684487146844

青林湾发行站青林湾发行站 青林湾街青林湾街11号号 8703791087037910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248号号 8737323587373235

春晓发行站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育兴街2727号号 8792946587929465

慈城发行站慈城发行站 竺巷东路竺巷东路3333号号 8759147587591475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14140000——17170000

丽园发行站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薛家南路8888弄弄2020号号 8818589388185893
宋诏桥发行站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宋诏桥路55号号 8784228987842289
高新发行站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海棠路9494号号 8791222987912229
江北发行站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生宝路7070号号 8767600587676005
鄞东发行站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四明中路9393号号 8811706188117061
鄞西发行站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鄞县大道西段834834号号 8825479888254798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为 了 全 面提升城乡品

质，推进庄桥街道小城镇综合
整治工程。根据相关要求，需
对庄桥街道小城镇整治范围
内所有管线进行梳理、整治，
解决“线乱拉”问题。现通告各
管线单位及运营商，即日起至
4月10日，在庄桥街道小城镇
整治范围内（详见附图）所有管线单位需到庄桥街道城市建
设管理办公室登记备案，逾期无备案的管线作无主处理。

区域四至：北至新都路沿线，南至宁慈公路南侧，西
至康桥南路，东至外环东路。

联系人：张文峰
联系电话：83021891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庄桥街道办事处

关于庄桥街道老镇区
内管线备案的通告

凡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被扣留在宁波市公安局

北仑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包括辖区新碶、大碶、小

港、白峰、霞浦、春晓 （梅山） 中队】 的二、三轮摩

托车，至今尚未处理的，当事人必须在此公告后三个

月内，持 《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 到北仑

交警大队 （或相关交警中队） 接受处理，逾期公安交

通管理部门将依法处理相关车辆。处理机关：北仑交

警大队 （辖区各交警中队），联系电话：86775813. 网

址：http://gaj.bl.gov.cn.

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7年3月19日

关于对被扣留车辆
依法处理的公告

陈国华：
因旧城区改建公共利益需要，2016 年 9 月 23 日，

宁波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甬政高科房
征〔2016〕2 号），决定对梅墟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区块
三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你所有的位于宁波市鄞州
区梅墟新村一区125号房屋已列入房屋征收范围。在该
征收项目确定的签约期限内，你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达
成补偿协议。宁波国家高新区房屋征收部门向宁波市
人民政府提出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方案，房屋征收补
偿决定方案中提供了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补偿方
式供你选择：一、货币补偿，总计补偿金额 2477430 元，
其中房屋评估价（含装修及附属物）2088814元，一次性
货币补助 313322 元，一次性搬迁补偿费 57042 元，临时
过渡费（6 个月）18252 元；二、产权调换，可安置的房屋

面积为 260 平方米，按政策规定进行差价结算。另可获
一次性搬迁补偿费 57042 元，过渡费按政策规定另计
算。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宁波高新区扬帆路777
号207室领取《关于梅墟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区块三被
征收人陈国华房屋征收的补偿决定方案》《被征收人选
择补偿方式意见书》和《宁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住
宅用地征收）评估分户报告》（编号：124 号），逾期视为
送达。请你在文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对补偿决定方
案提出意见并选择补偿方式，逾期未选择补偿方式的，
具体补偿方式由补偿决定确定。如对房屋评估分户报
告有异议的，请于文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浙江海德
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书面申请复核。

宁波市人民政府
2018年3月19日

关于送达《梅墟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区块三被征收人
陈国华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方案》等文书的公告

戚曙军：
因旧城区改建公共利益需要，2016 年 9 月 23 日，

宁波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甬政高科房征
〔2016〕2 号），决定对梅墟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区块三
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你所有的位于宁波市鄞州区梅
墟新村一区104号房屋已列入房屋征收范围。在该征收
项目确定的签约期限内，你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达成补偿
协议。宁波国家高新区房屋征收部门向宁波市人民政府
提出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方案，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方案
中提供了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补偿方式供你选择：
一、货币补偿，总计补偿金额 2351045元，其中房屋评估
价（含装修及附属物）1981825 元，一次性货币补助
297274 元，一次性搬迁补偿费 54504 元，临时过渡费（6
个月）17442元；二、产权调换，可安置的房屋面积为 250

平方米，按政策规定进行差价结算。另可获一次性搬迁
补偿费 54504 元，过渡费按政策规定另计算。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宁波高新区扬帆路 777 号 207 室领
取《关于梅墟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区块三被征收人戚曙
军房屋征收的补偿决定方案》《被征收人选择补偿方式
意见书》和《宁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住宅用地征收）
评估分户报告》（编号：172 号），逾期视为送达。请你在
文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对补偿决定方案提出意见并
选择补偿方式，逾期未选择补偿方式的，具体补偿方式
由补偿决定确定。如对房屋评估分户报告有异议的，请
于文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浙江海德房地产评估咨询
有限公司书面申请复核。

宁波市人民政府
2018年3月19日

关于送达《梅墟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区块三被征收人
戚曙军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方案》等文书的公告


